附件

漁港公共設施撥交漁會無償使用暨委託管理協議書           

(以下簡稱甲方)於辦理漁港公共設施撥交             （以下簡稱乙方）無償使用後，為釐清雙方權利義務，經協議條款如左： 

1、 移交暨委託管理之漁港公共設施：

甲方撥交漁港公共設施予乙方無償使用並委託乙方管理，撥交之設施計有

           等     項，詳如清冊(視需要自行增列)。   

	漁港公共設施種類：

	建

物
	建號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建築式樣
	樓層數
	面積(㎡)
	備註

	
	
	
	
	
	
	
	
	
	
	
	
	

	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備註

	地
	
	
	
	
	
	
	

	漁港公共設施種類：

	建

物
	建號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建築式樣
	樓層數
	面積(㎡)
	備註

	
	
	
	
	
	
	
	
	
	
	
	
	

	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備註

	地
	
	
	
	
	
	
	

	其他：


二、委託管理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委託期間不定期。

三、委託管理期間之稅賦與費用負擔：

委託管理之設施，於委託管理期間，乙方得予無償使用，惟設施倘為房地，其房屋稅及地價稅，概由乙方負擔，其水電、電話、瓦斯等費用等亦由乙方負擔。
四、受託人之責任：

(一)乙方於受託代管期間應訂定管理規範，報主管機關核備，以盡善良管理之責任及妥善維護使用，並不得將公共設施任意增建、改建、變更使用，或擅為收益及作其他違反法令規定之使用。

(二)委託管理之設施為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者，乙方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每年一次委託內政部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

(三)乙方於受託代管後應建立完整產籍資料並編號列冊保管。

(四)乙方於受託代管期間，不得將代管之設施，委託非乙方之任何第三人或團體管理使用。

五、委託管理之終止或變更使用：

    本協議書有效期間，除有左列情況之一，甲方得隨時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委託外，任何一方均得於六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委託。

（1） 乙方管理不善，經限期通知改善不為改善時。
（二）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者。
（三）原無償撥交乙方使用之原因消滅時。
（四）乙方解散或撤銷登記時。
（五）其他依法得終止委託管理時。
依前項終止委託時，乙方應將終止委託之設施，依限列冊移還甲方或其指定之機關接管。
六、附則：

    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有關法令辦理；無法令規定者，由雙方協議辦理。

七、特約事項：

八、協議書份數：

    本協議書共一式五份，除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一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存照外，另送當地縣(市)政府、財產管理機關各一份。

立協議書人
甲      方：
名　　　稱：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

住　　　址：

電　　　話：
乙      方：

名　　　稱：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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